
黑暴分子於前年11月3日煽動所

謂的「七區開花」非法集結並演變

成暴動，在大埔超級城，3名撐暴

女「黃絲」為協助滋事分子逃脫警

員拘捕，更對警員拳打腳踢、從後

箍頸及擲物，於上月底在粉嶺裁判

法院被裁定意圖抗拒受到合法拘捕

而襲擊罪成。裁判官黃國輝當日形

容案情嚴重，監禁是唯一選擇，昨

日終判其中兩人監禁4個月，另一

人入獄5個月。原任職保安員的次

被告因本案被解僱兼「釘牌」，她

獲准保釋等候就其定罪的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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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警搶犯庇暴 3黃絲女入獄
官批案情嚴重 兩人監4個月一人囚5個月

3名被告依次為陳美霞（50歲，家庭主婦）、鄭玉珍（55歲，保安員）及陳君怡（27歲，小學教學助
理），同被控意圖抗拒受到合法拘捕而襲擊罪。
控罪指，3人於2019年11月3日，在大埔超級城C區地

下中庭，與其他人意圖防止李光祐受到合法拘捕，而襲擊
高級警員58690。第三被告陳君怡另被控多一項上述控
罪，控罪指她同日同地與其他人意圖防止鄭玉珍受到合法
拘捕，而襲擊警員7308。案件經審訊後，於上月30日裁
定3人全部罪名成立。

警制服疑犯 遭兩人攻擊
案情指，高級警員58690當晚7時許進入商場，追捕曾

用木椅頂住玻璃門阻止警方進入商場的男子李光祐，
58690其後將李制服但被十多人包圍，其間又遭首被告陳
美霞拳打腳踢及被第三被告陳君怡拳打。警員7308則在
制止第二被告鄭玉珍擲物時，被人拉扯及從後用手箍頸。
裁判官黃國輝昨日在判刑時表示，就首項襲警罪，各被

告的罪責相等。由於案件是經審訊後裁定罪成，故沒有減
刑因素，但考慮到她們背景良好，遂以4個月為量刑起
點，而第三被告陳君怡的第二項意圖抗拒受到合法拘捕而
襲擊罪，同樣以4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整體量刑原
則後，決定其中1個月需分期執行，即其兩罪總刑期為5
個月。
次被告鄭玉珍申請保釋，以等候就其定罪提出上訴。裁

判官黃國輝經考慮後准她以1萬元現金保釋，其間不得離
港、須居於報稱住所，以及每周到大埔警署報到一次。

次被告被保安公司辭退
代表首被告陳美霞的大律師李煒鍵昨進一步求情稱，陳

因「一時衝動」犯案，沒有組織及預謀，望法庭輕判讓她
早日回歸家庭。代表次被告鄭玉珍的大律師黃立煒則稱，
鄭為單親媽媽，獨力養大兩名兒子，她已被任職保安員的
公司辭退，其牌照亦不獲續發，對她而言已是很大的懲
罰。代表第三被告陳君怡的大律師朱寶田則稱，陳君怡的

背景報告評價正面，只因「一時衝動魯莽」而犯案，情況
在同類案件而言不算嚴重，又呈上陳的上司求情信，讚揚
她工作表現良好，公司願在她服刑後再聘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攬炒文宣前年
12月1日煽惑群眾進行所謂「毋忘初心大遊
行」，由尖沙咀鐘樓遊行到紅磡體育館後，有
暴徒續在區內非法集結及四處破壞店舖及港鐵
站。一男兩女當晚涉在紅磡手持磚頭、為破壞
店舖的暴徒把風及叫他們離開，事後被捕及被
控暴動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開審。控方開案
陳詞指警員目睹男被告手持磚頭徘徊及兩女被
告向其他暴徒大叫：「警察！快！走！」控方
又明言是依賴3名被告的衣着、裝備、言行和
被捕地點，包括涉及藏有磚頭和鐳射筆，認為
他們是參與現場暴動的一分子，同屬一夥。
3名被告依次為何靖莎（23歲，美容市場策
劃員）、男子鍾梓軒（25歲，銀行文員）及陳
詩玲（25歲，兼職社工），同被控於2019年
12月1日，在紅磡德康街、船景街一帶與其他
人參與暴動。陳詩玲另被控一項公眾地方管有
攻擊性武器罪，即同日同地管有一支鐳射筆。

控方開案陳詞指，當日有數百人參與遊行。
晚上約7時55分，有暴徒破壞港鐵黃埔站A出
口及打開消防栓，令黃埔站一帶水浸。
約5分鐘後，有暴徒再在德民街與紅磡道交
界集結及以磚頭雜物堵路。至晚上8時07分至
8時11分，有暴徒衝入德康街的「吉野家」、
「元氣壽司」、「優品360」，破壞店內設施
和物品，警方於是展開驅散行動。

兩女被告大叫「警察！快！走！」
控方指，警員當時目睹戴手套的男被告鍾梓
軒與其他示威者在附近徘徊，其間他拾起地上
一塊磚頭，當時有暴徒擲碎磚頭。其後男被告
跑到德安街被警員截停時，將手上一塊磚頭掉
在地上，其袋內則有一支網球拍。當警長X將
男被告帶走時，有暴徒一度企圖搶走男被告。
約同一時間，女警在「吉野家」聽到兩名女被
告向一眾暴徒大叫「警察！快！走！」兩人隨

後在船景街與德康街交界被捕。
警方在首被告何靖莎身上搜出22條白色索

帶，又在第三被告陳詩玲的背囊內搜出一支屬
3B級的鐳射筆、9包生理鹽水及66包繃帶等。
控方指，將依賴3名被告衣着、裝備、言行
和被捕地點，包括涉及藏有磚頭和鐳射筆，指
控他們是參與現場暴動的一分子，同屬一夥。
控方在庭上播放呈堂片段，顯示當日在「吉野
家」店內有暴徒砸爛桌上的電磁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
炒派在去年5月24日煽動反香港國
安法，鼓動黑暴在銅鑼灣非法集結
及打砸燒，律師陳子遷途經現場
時，因干涉暴徒破壞店舖，被暴徒
追打致重傷。4名男子被控參與暴
動、有意圖而傷人等罪，案件昨日
在區域法院再訊。辯方在庭上透
露，第三及第四被告經與控方協商
後，將暴動罪改控非法集結罪，兩
人擬承認修訂後的控罪及有意圖傷
人罪。法官陳廣池押後案件至明年
10月3日開審，4名被告獲准以原
有條件保釋。
4名被告依次為唐健幫（31歲，

貨車司機）、譽韋崙（24歲）、鄭
學洺（23歲，無業）及王浩雲，4
人同被控一項參與暴動及一項有意
圖傷人罪。控罪指，他們於2020

年5月24日，在銅鑼灣禮頓道及加
路連山道一帶參與暴動，意圖使陳
子遷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
傷害他。
次被告譽韋崙另被控一項管有攻

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
具，控罪指他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香港柴灣翠灣邨一單位，管
有一支伸縮棍，意圖將其作任何非
法用途使用。

另兩被告不認罪明年審
案件在上月提訊時，辯方曾透露有

被告正與控方協商認罪，申請押後
至昨日再訊。辯方昨日稱，首兩名
被告擬不認罪，法庭遂安排明年10
月3日開審，預計審期11天，並於明
年9月5日處理審前覆核，而第三、
四被告以4萬元及1,000元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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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暴動案 3被告涉為砸店暴徒把風 涉對律師行私刑 兩男擬認集結傷人

●圖為前年11月3日警員在大埔超級城拘捕黑暴分子。
資料圖片

●圖為黑衣
暴徒用磚頭
破壞吉野家
快餐店。
資料圖片


